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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1.烈士子女、现役军人子女、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子女、

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

队伍人员子女入学照顾，按照教育部、中央军委政治部、全国

双拥办有关文件和《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军分区政治部关于印发

泉州市贯彻教育部、总政治部<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>的实施

细则的通知》（泉教综〔2013〕73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贯彻落

实<泉州市贯彻落实教育部、总政治部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>

的实施细则的补充通知》（泉教综〔2015〕29 号）、《福建省

教育厅 福建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福建省双拥共建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关于印发<关于进一步做好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实

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闽政联〔2022〕1 号）、《福建省公安厅 福

建省教育厅转发公安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英

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公

综〔2018〕140 号）、《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

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

知》（闽应急〔2019〕51 号）、《关于研究我市消防救援队伍

职业保障有关工作专题会议纪要》（泉州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

纪要〔2020〕4 号）等文件精神执行。 

2.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照顾，按照《福建省委组织部 省教

育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高层次人才子女就读

中小学和幼儿园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基〔2015〕34 号）、《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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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高层次人才认定和团队评审及

政策支持规定的通知》（泉政办〔2021〕29 号）、《中共泉州市

委办公室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“涌泉”行动集聚

各类人才在泉创业就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泉委办发〔2022〕5

号）等文件精神执行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在泉州市高层次人才“一

站式”服务系统上申请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